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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（屏

東縣屏東市中華路80-2號(屏東公園湖

畔)）

承辦人：鄭祥輝

電話：08-7366066*20

傳真：08-7365713

電子信箱：a25122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社婦字第111252084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活動海報 (4091649_11125208401_1_4091649_11125208401_1.jpg)

主旨：本府社會處青少年中心辦理「2022『Rouser x Get It 

Up』屏東街舞祭」活動，其中子活動之「Get It Up高中

職街舞battle大賽」，請貴府協助轉知轄內高中、職及國

中小學校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培力兒少參與公共事務，特邀請全國高中職以下對舞蹈

具有興趣之青少年報名本次比賽，藉由活動促進在地青少

年與外縣市街舞好手交流，提供跨縣市的交流平台，鼓勵

其盡情展現青春活力。

二、本活動響應兒童權利公約—兒童與青少年享有結社自由及

和平集會自由的權利，尊重並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

術生活之權利，並應鼓勵提供適當之文化、藝術、娛樂以

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。

三、活動資訊：

(一)活動名稱：2022「Rouser x Get It Up」屏東街舞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(二)活動日期：111年7月23、24日(星期六、日)。

(三)活動對象：全國高中職以下青少年學生。

(四)活動地點：屏東縣立體育館大草皮。

(五)活動內容：

１、7月23日(星期六)：Get It Up高中職街舞battle大

賽。

２、7月24日(星期日)：Rouser vol.9－屏東八校聯合舞

展、Get It Up高中職街舞battle大賽決賽。

(六)Get It Up高中職街舞battle大賽賽制說明：

１、個人賽1 on 1 Freestyle Battle，預計開放250名。

２、女子限定賽2 on 2 Freestyle Battle，預計開放60

組。

３、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NUx98sRKPJpjsmhL7，

即日起採線上報名，額滿為止。

４、報名資格：高中(職)應屆畢業生、高中職(含)以下及

專三(含)以下的學生。

５、本次Get It Up高中職街舞battle大賽，針對北部地區

前20名報名者、中部地區前15名報名者、南部地區前

70名報名者與東部地區前15名報名者，皆由主辦方提

供台鐵來回交通補助費。

６、本次活動進入第二天決賽人員及隊伍並提供住宿。

四、相關資訊公告於本府社會處網站，或上網搜尋「屏東縣青

少年中心」粉絲專頁。

五、本案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：鄭祥輝社工督導、陳韻安社工

員，08-7366066分機20、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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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活動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防疫規定，辦

理相關防疫措施，現場所有人員皆全程配戴口罩並於活動

現場設置消毒酒精、額溫槍等防疫備品，並安排工作人員

進行管控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
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

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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